
（三级）家政服务员师资培训采购需求 

一、服务需求 

面向我校教师（人数 15-20名之间，学历本科及以上）开展“家

政服务员（三级/高级）”培训，并协助培训人员报名，参加由行业协

会组织的“家政服务员”三级资格证书考试。 

二、预算 

    本项目总预算控制在人民币 41600 元内。 

三、服务要求 

服务商应至少提供以下服务内容： 

1、提供考试全部内容（总计 65 道题目）的培训和实操教学，并

提供相应的操作耗材；具体内容参考以下内容： 

 



 

2、协助报名学员开展报考资格审查，确保参加培训的学员都有资

格报名参加后续技能证书考试； 

3、协助证书考试合格学员开展政府补贴内容（若有）； 

4、培训时间尽量安排在非工作期间，比如利用晚上或周末时间开

展培训。 

5、除了培训课堂时间外，服务商应提供学员课余开展实操练习的

场所和器材。 

四、验收 

在学员正常出勤的情况下（出勤率达 90%以上），培训后学员考

证合格率应达到 50%以上。 

 

五、服务期限 

    培训活动应安排在 2025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完成，鉴定考试工作

以家政协会考试安排为准，但是应尽量安排在 2026 年 6 月 1 日前完

成。 

六、服务供应商要求 

1、服务商应具备相应培训资质，具备多年的开展技能培训工作

的经验； 

2、服务商应开展过家政服务员培训工作； 

3、服务商提供的培训地点应尽量距离上海市原平路 55 号近距离。 


